苍南县人民医院职工疗休养服务采购项目调研公告


我单位拟于近期开展苍南县人民医院职工疗休养服务采购项目的采购工作，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精神，为全面了解该项目的相关情况，现面向市场开展需求调查，欢迎具有相应资质的供应商报名参加。
1、 项目要求
1、2026年度职工疗休养服务，预计服务职工620人，每人预算3000元，合计1860000元。（其中，苍南县路线、浙江省内路线及浙江省外路线(沪苏皖闽赣)费用为3000元/人；浙江省外路线(对口支援)单位福利费支出3000元，超出标准支出部分由职工个人承担，补差不超过3000元/人，飞机线机票由职工个人另外核算）。
2、疗休养具体路线由供应商自拟，要求包含以下四种类型：
2.1、苍南县路线，共5天；
2.2、浙江省内路线，共5天；
2.3、浙江省外路线(沪苏皖闽赣)，共5天；
2.4、浙江省外路线(对口支援)，总时长不得超过9天；
3、设计路线至少分两个时段。
4、餐食标准：在正规饭店或农家乐就餐，可采用10人一桌或自助餐的形式，正餐餐费不低于50元/人，全程餐费总额不低于500元/人。
5、住宿标准：挂牌四星或相当于四星标准以上的酒店（度假村或民宿等同标准），要求住宿供应早餐，住宿房型为标准间（县域线路住宿原则上安排一人一间）。
5、交通标准：汽车车程3小时以上的优先采用高铁(动车组)出行方案，车程6小时以上的优先采用飞机出行方案，其余路线采用空调旅游车（包括从车站至疗休养酒店或安排的景点、景区内交通等）。高铁(动车组)标准为二等座；空调旅游车应提供车况好（2021年1月以后登记上牌）、内饰干净、下部有行李箱的车辆；驾驶员应具备准驾车型三年或以上驾龄。
6、景点：包含线路安排的主要景区，至少包括一处5A级景点，景点门票包括大门票和景点内必游的小门票，以及索道（如有）、电瓶车（如有）、游船（如有）等，自费的娱乐项目除外。方案应针对每条线路具体编制，并列出每个参观景点及计划参观时间等。
7、行程可辐射周边地域，但不得有自费的景点或活动，无商业广告及各类产品推销。
8、购物：全程不进购物点；如参团人员确有购物需求的，随团导游需提供便利条件。
9、服务人员：设本项目服务专员（项目负责人），要求具备一定的资历资格、丰富的从业经验、优秀沟通能力及应急处置能力。具体出团全程（高铁除外）配导游（地陪），要求不少于三年导游经验，引导、讲解景点山水、典故等，解决旅途中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并给予职工食、宿、行等方面的帮助。
10、费用：包括以上参团职工吃、住、行及景点门票费、导游费、保险费（旅游全程保险费）、服务人员（导游、司机等）吃、住、行费用、供应商预计的其他费用和风险费用。

二、报名方式
通过邮件方式提交电子版材料(文件名称：项目名称+公司名称)，邮箱地址：18906639371@163.com。电子版材料包含项目现场调研需提供全部资料及介绍PPT（内容包含公司优势、路线详情、服务细节等，总时长3分钟内）。


三、报名截止时间
2026年03月26日星期四12：00，逾期不再接受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四、项目现场调研需提供以下资料（加盖公章）
按以下次序装订（序号1-7），须提供正本1份，副本7份。
1.苍南县人民医院采购需求调查报名表(附件附表1)；
2.资质证明；
3.报价单(附件附表2)；
4.路线详情内容；
5.与同类企业对比及优势说明；
6.近三年内，报价项目浙江省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用户名单；若
7.企业规模说明（附件附表3）（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五、项目调研会时间
另行通知
七、项目调研会地点
另行通知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采购内容联系人：郭主席，13806620521
采购流程联系人：蒋  工，18906639371


